2025年泉州市中小学生田径联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体育局

二、承办单位：晋江市教育局  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
三、比赛时间地点：联赛定于2025年12月10日至12日在晋江市陈埭民族中学举办。
四、参赛单位

（一）以县（市、区）为单位组队参赛，开发区列入鲤城。
（二）市直中小学归属所在辖区县（市、区）组队。

五、竞赛项目

（一）高中男子组（11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110米栏、4×1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

（二）高中女子组（11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100米栏、4×1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

（三）初中男子组（11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110米栏、4×1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

（四）初中女子组（11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100米栏、4×100米接力、跳高、跳远、三级跳远、铅球

（五）小学男子组（9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00米栏、4×100米接力、跳高、跳远、垒球

（六）小学女子组（9项）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00米栏、4×100米接力、跳高、跳远、垒球

六、参赛办法

（一）年龄规定
1.高中组：2007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高中生

2.初中组：2010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初中生

3.小学组：2013年9月1日以后出生的在校小学生

（二）运动员报名参赛必须携带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或护照和比赛期间有效承保的人身意外保险证明。

（三）每个代表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4人，各组别男女各可报8人，每个项目限报3人，每一位运动员限报两项（可兼报接力比赛），各代表队各组别接力限报1队。

七、竞赛办法

（一）比赛采用中国田径协会审定的最新《田径竞赛规则》。

（二）比赛时，运动员须交本人《运动员参赛证》，并准备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或护照以待查验，否则不能参加比赛。
（三）凡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不得无故弃权。如无故弃权者，不得参加后续项目的比赛；如因病、因伤不能参加比赛者，要持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的证明，并提前书面请假，经批准后，准予不参加后续比赛。

（四）比赛在塑胶跑道上进行，比赛器材由大会统一准备。

（五）各代表队比赛号码（号码布自备，每名运动员两块）：

1.高中组：

鲤城区：0001—0016         惠安县：0101—0116

晋江市：0201—0216         南安市：0301—0316

安溪县：0401—0416         德化县：0501—0516

永春县：0601—0616         石狮市：0701—0716

泉港区：0801—0816         丰泽区：0901—0916

洛江区：1001—1016         台商区：1101—1116

2.初中组：

鲤城区：0017—0032         惠安县：0117—0132

晋江市：0217—0232         南安市：0317—0332

安溪县：0417—0432         德化县：0517—0532

永春县：0617—0632         石狮市：0717—0732

泉港区：0817—0832         丰泽区：0917—0932

洛江区：1017—1032         台商区：1117—1132

3.小学组：

鲤城区：0035—0050         惠安县：0135—0150

晋江市：0235—0250         南安市：0335—0350

安溪县：0435—0450         德化县：0535—0550

永春县：0635—0650         石狮市：0735—0750

泉港区：0835—0850         丰泽区：0935—0950

洛江区：1035—1050         台商区：1135—1150

（六）接力比赛必须穿印有本单位名称的统一服装，款式、颜色一致。

（七）投掷比赛器材重量与跨栏比赛规格标准见附件1。
八、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各项目录取前八名，不足9人（含9人），减一录取；各项参赛人数不足3人（队）者，该项目不举行比赛，但参加该项运动员可在领队、教练员联席会上向大会申请参加另一项目的比赛，属径赛者，组次、道次由大会编排组安排，属田赛者列后参赛。
（二）每单项录取前八名，按9、7、6、5、4、3、2、1计分，接力按18、14、12、10、8、6、4、2计分，并列录取名次的按上下名次得分和的均分计分。参赛运动员不足3名（队）的项目不进行比赛。各单项前八名的运动员颁发成绩证书。

（三）团体奖：设高中组、初中组和小学组男女团体总分奖（团体一、二、三等奖），按各单位各组别运动员单项得分总和排列名次，得分多者名次列前，如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依此类推。

（四）本次比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设优秀指导教师奖，颁发给获得团体二等奖以上的单位指导老师、教练员。
九、参赛资格及赛风要求

（一）运动员必须是品行端正，遵守中小学生行为规范，文化考试成绩合格、具有正式学籍在读学生。转学时间达一年以上的学生方可代表学籍所在学校参加联赛，同学年内运动员参加省、市、县联赛的代表单位须一致。

（二）运动员必须经县级以上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由所在学校出具该运动员适宜参加比赛的书面证明并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否则不得参赛。赛会为运动员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对意外伤害事故不承担法律责任。

（三）同一年度在省优秀运动队、省体校集训、试训时间累计达半年以上和已办理正式选调到省优秀运动队及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赛。

（四）为了端正赛风，资格审查组将在比赛前、中、后对运动员资格进行审查。如在比赛中或比赛后发现并查实有弄虚作假、违反规定者，取消其比赛成绩和获奖名次，属个人项目，取消其比赛成绩和名次；属集体项目，取消全队比赛成绩和名次，追回奖牌并取消该校3年内的参赛资格、追究运动员所属单位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并全市通报批评。

（五）凡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严禁使用违禁药物。

十、报名办法

报名采用电子和纸质两种形式相结合。

（一）电子材料报名。各参赛单位必须按规程要求认真填写报名表（附件2、3），以县（市、区）为单位，于规定时间（另行通知）前发送至指定邮箱。报名后一律不得更改，逾期报名不予受理。联系人：施老师，邮箱：228882283@qq.com

（二）纸质材料报名。各参赛单位领队、教练员参加赛前联席会时，须向赛会提交纸质报名表（A4纸打印并经县区教育部门审核盖章）、运动员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学籍信息（学籍网截屏，A4纸彩色打印）、健康证明、保险单据复印件。未提交材料或材料不齐全的，将取消参赛资格。

十一、仲裁、裁判员选派：由主办单位负责选调。

十二、其他

（一）各代表队差旅费、住宿费、伙食费回原单位报销。

（二）赛前联席会时间、地点及其它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三）本竞赛规程解释权归主办单位，如有调整以联席会明确为准。
附件：1.泉州市中小学生田径联赛场地、器械规格标准

2.2025年泉州市中小学生田径联赛报名表（一）
3.2025年泉州市中小学生田径联赛报名表（二）
附件1

泉州市中小学生田径联赛场地、器械规格标准

（制定依据：2010年规则条款第168条 跨栏跑；第187条 投掷项目通则；田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新版）

	项目

组别
	铅 球
	110米栏、100米栏（米）

	
	重  量

(千克)
	栏高（米）
	起点至第一栏
	栏间距

（米）
	最后

一栏

至终点

	高中男子
	7.26
	1.067
	13.72
	9.14
	14.02

	初中男子
	5.00
	0.914
	13.72
	9.14
	14.02

	高中女子
	4.00
	0.838
	13
	8.50
	10.50

	初中女子
	4.00
	0.762
	13
	8.50
	10.50

	小学男子
	—
	0.762
	13.00
	8.00
	15.00

	小学女子
	—
	0.762
	13.00
	8.00
	15.00


注：高中男子组110米栏、铅球重量用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规格比赛。

附件2

2025年泉州市中小学生田径联赛报名表（一）
参赛县（市、区）单位（盖章）：                 医务部门（盖章）：

领    队：                                     教    练：
联系方式：                                     组    别：
	身份证号
	男子姓名
	项目1
	项目2
	接力赛
	所在学校

	
	
	
	
	
	

	
	
	
	
	
	

	
	
	
	
	
	

	
	
	
	
	
	

	
	
	
	
	
	

	
	
	
	
	
	

	
	
	
	
	
	

	
	
	
	
	
	

	身份证号
	女子姓名
	项目1
	项目2
	接力赛
	所在学校

	
	
	
	
	
	

	
	
	
	
	
	

	
	
	
	
	
	

	
	
	
	
	
	

	
	
	
	
	
	

	
	
	
	
	
	

	
	
	
	
	
	

	
	
	
	
	
	


备注：1.各县（市、区）参赛运动员号码，按照规程安排的号码由组委会统一分配；

     2.参赛项目填入项目名称（如100米），参加接力赛运动员填入4×100米。 
附件3

2025年泉州市中小学生田径联赛报名表（二）

（组别：             ）

单位（盖章）:                  领队:              教练:        
	姓 名
	
	一寸照片
	姓 名
	
	一寸照片

	身份证
	
	
	身份证
	
	

	学籍号
	
	
	学籍号
	
	

	姓 名
	
	一寸照片
	姓 名
	
	一寸照片

	身份证
	
	
	身份证
	
	

	学籍号
	
	
	学籍号
	
	

	姓 名
	
	一寸照片
	姓 名
	
	一寸照片

	身份证
	
	
	身份证
	
	

	学籍号
	
	
	学籍号
	
	

	姓 名
	
	一寸照片
	姓 名
	
	一寸照片

	身份证
	
	
	身份证
	
	

	学籍号
	
	
	学籍号
	
	

	姓 名
	
	一寸照片
	姓 名
	
	一寸照片

	身份证
	
	
	身份证
	
	

	学籍号
	
	
	学籍号
	
	

	姓 名
	
	一寸照片
	姓 名
	
	一寸照片

	身份证
	
	
	身份证
	
	

	学籍号
	
	
	学籍号
	
	




